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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辦理社區營造補(捐)助計畫原始憑證就地保管須知 

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文源字第10930507992號令訂定發布 

壹、 目的 

文化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提升行政效能，簡化社區營造補(捐)

助（以下簡稱補助）計畫之原始憑證查核程序及保存，特訂定本

須知。 

貳、 適用對象 

一、 本部及所屬機關以社區營造預算補助民間團體、組織，於同

一預算年度內補助金額未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，受補助單

位執行補助計畫之原始憑證留存，適用本須知。 

二、 本部以代辦、委託所屬機關或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以

社區營造預算對民間團體、組織之補助案件，得適用本須知。 

參、 結案應繳資料 

受補助單位應於補助計畫執行完竣後，於補助經費結報期限內，

依契約、核定函或相關文件之規定，繳交成果報告書(應含支出明

細表)、活動照片等資料，辦理經費結案事宜，其有結餘，除法令

另有規定外，應一併繳回。 

肆、 原始憑證保管措施 

一、 受補助單位辦理補助經費之相關會計業務，應依本部、所屬

機關或地方政府執行獎補助計畫相關規定，並應依會計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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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受補助單位應將原始憑證依結報明細表費用類別及日期號數

之順序，彙訂成冊、加裝封面，並於封面詳記類別與起訖之

年、月、日及號數等。  

三、 下列各項未能與原始憑證同時彙訂成冊者，仍應於冊內註明

其編號，或其他便於查對之事實： 

(一)各種契約。 

(二)應另歸檔案之文書及另行訂冊之報告書表。 

(三)其他事實上不能或不應黏貼訂冊之文件。 

四、 受補助單位應將已裝訂成冊之會計憑證及前款所述各項附件

妥為收存、保管。 

五、 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者，應依審計法規定，於

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，至少保存該原始憑證二年；惟依審

計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，審計機關對於審查完竣案件，自決定

之日起二年內發現其中有錯誤、遺漏、重複等情事，得為再審

查；若發現詐偽之證據，十年內仍得為再審查。 

伍、 憑證查核作業 

一、 本部、所屬機關得採自行派員前往或委託會計師、專業團體

方式，每年至少擇定五分之ㄧ以上之團體實地查核補助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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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原始憑證及保存情形。對缺失較多單位得特別加強其查核

及督導或專案查核之。 

針對本部所屬以外之其他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行政法人及

本部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部分，採每三年至少查核

一次。 

二、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、所屬機關查核作業，提供憑證與相

關查閱文件，不得隱匿或拒絕。 

三、 受補助單位應本誠信原則，對所提出之原始憑證有關支付事

實真實性負責；如發現其未依原訂用途支用、或虛報、浮報等

情事，經通知未能針對查核瑕疵進行補正調整等妥適性處理，

本部、所屬機關將追回該部分款項，並得視情節輕重移送有

關單位追究責任，且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適用本須知之補

助規定。 

四、 受補助單位保存憑證不力致遺失、損毀，且使公庫受損害者，

應負賠償責任。 

陸、 憑證銷毀作業 

一、 受補助單位於保存期限屆滿辦理銷毀時，除有未了債權債務

或因案應續予保存外，受補助單位應造具銷毀清冊函報本部、

所屬機關，並經函報審計機關同意後，依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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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」辦理銷毀。 

二、 受補助單位保存之原始憑證，遇有憑證遺失、損毀等情事，應

敘明原因、處理情形以及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無

怠忽，函報本部、所屬機關，再由本部、所屬機關依相關規定

陳報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。經瞭解無怠忽者，解除責任。若有

怠忽且致公庫受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三、 受補助單位遇有解散、合併等情事者，應函報本部、所屬機關

申請送回憑證，並依本部、所屬機關指示，將憑證送回本部、

所屬機關或其他指定地點留存。 

柒、 其他 

一、 原始憑證查核文件為補助款原始憑證正本、預算數與實支數

對照表、費用結報明細表及其他佐證文件。 

二、 原始憑證查核重點： 

(一)原始憑證是否依規定造冊，妥為收存及保管。 

(二)憑證有無遺失、毀損現象。 

(三)補助款及自籌款實際支用情形是否符合相關規定。 

(四)補助款是否使用於核定科目之外其他用途。 

(五)補助款是否依補助用途及規定支用，有無虛報、浮報之情形。 

三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應依「會計法」、「審計法」、「檔案管理法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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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」、「文化部補

捐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應行注意事項」及各補助作業要

點、契約、核定函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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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憑證就地保管與自我檢核Q&A 

Q 

& 

A 

問題一：怎樣的案

件 適 用

此須知? 

文 化

部 

1、本部及所屬機關以社區營造預算補

助民間團體、組織執行之計畫(例如

「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

補助作業要點」補助之案件)。 

2、同一預算年度內補助金額未逾 100萬

元者(不含 100萬) 。 

縣 市

政 府 

本部及以代辦、委託本部所屬機關或補

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以社區營造預算

對民間團體、組織之補助案件，得適用

本須知。 

問題二：憑證查核

不 實 會

怎樣? 

受補助單位應本誠信原則，對所提出之原始憑

證有關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。 

因此如查核憑證時，發現未依原訂用途支用、或

虛報、浮報等不實之情事，經通知也未能針對查

核瑕疵進行補正調整等妥適性處理，本部、所屬

機關將為下列事項： 

1、追回未依原訂用途支用、或虛報、浮報等不

實支用部分之款項。 

2、得視情節輕重移送有關單位追究責任。 

3、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適用本須知之補助。 

故，受補助單位務必依原定用途，確實按實際支

出狀況，支用各項經費，且依會計相關規範詳實

進行帳務登錄與管理。 

問題三：憑證需要

保 存 多

久？ 

依須知第肆大項第五點規定，原始憑證留存其

他機關或民間團體者，應依審計法規定，於總決

算公布或令行日起，至少保存該原始憑證二年

外；惟依審計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，若有審計機關

對於審查完竣案件，自決定之日起二年內發現

其中有錯誤、遺漏、重複等情事，得為再審查；

若發現詐偽之證據，十年內仍得為再審查。 

保存期間請妥善保管憑證及相關資料。  

問題四：憑證遺失

或毀損，

一 定 會

追 究 責

若經瞭解確認，受補助單位於憑證保存過程中，

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，無致公

庫受損害者，原則無需賠償。 

附件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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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或 賠

償嗎? 

問題五：可有相關

教學？ 

為利各受補助單位瞭解並順利進行相關作業，

本部業規劃於「台灣社區通」網站放置相關教學

視頻，以供參閱；另亦將安排實體課程，此外，

受補助單位亦可逕行電洽各補助要點承辦人員

詢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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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原始憑證就地保管  各項作業流程圖 
 

附件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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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營造補(捐)助計畫之原始憑證就地保管自行檢查表 

檢查事項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

是 否 

一、 憑證之收存、保管： 

(一) 原始(支出)憑證是否已依照結報明

細表類別及日期號數之順序，彙訂

成冊，並加裝封面 

(二) 憑證之佐證資料(如實授課表)、成

果報告、印刷品等是否已妥善編

號，並隨同憑證保存。 

(三) 憑證是否完好，無毀損遺漏。 

(四) 憑證是否妥為收存保管。 

   

二、 憑證相關表單 

(一) 預算數與實支數對照表是否依實際

狀況填寫。 

(二) 費用結報明細表是否依實際狀況填

寫 

   

三、 憑證無誤且各項佐證資料齊備 

(一) 補助款及自籌款實際支用情形是否

符合相關規定。 

(二) 補助款是否使用於核定科目之外其

他用途。 

(三) 補助款是否依補助用途及規定支

用，有無虛報、浮報之情形。 

(四) 憑證是否依照類別及日期妥為編號

並造冊。 

(五) 憑證是否依號數順序妥善黏貼於憑

證用紙，並經相關人員蓋章。 

(六) 憑證是否符合規定，例如： 

1、發票、收據：每張發票或收據需

填商品名稱、數量、單價及總

價 ，並檢視是否填寫開立日期、

買受單位統一編號或名稱。 

2、講師、助教費：領據(親簽)，並

檢附註明講師及助教之姓名、授

課日期、課程名稱及起迄時間之

實授課程表，為佐證資料。 

3、文宣、印刷品：檢附所印物件樣

張，文宣品加註「廣告」字樣。 

   

附件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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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各項憑證應檢附之佐證資料(如實授

課表、印刷品樣張)是否編號、齊備

並可以順利找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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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封面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補助要點名稱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(受補助計畫名稱) 

  

      年度( 年 月 日~  年 月 日)第     期款 

支出(原始)憑證冊 

(憑證號碼第  號~第  號) 

 

執行單位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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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預算數與實支數對照表               

 
（計畫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算數與實支數對照表  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填表說明： 

1.「經費項目」請依計畫書之經費概算表填列。 

2.本計畫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，並於備註欄註明

補助機關。 

經費項目 預算金額 

實際支出金

額(A)＋(B)＋

(C） 

本部補助金

額 

（A） 

配合款 

備註 
其他補助金

額 

（B） 

自籌金額 

（C）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總計      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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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費用結報明細表(補助款)             

 

文 化 部 補 助 費 用 結 報 明 細 表(補助款) 

註：1.憑證號碼按「黏貼憑證用紙」上之原始單據（如發、收據、支出證明單……等）依序編號，編於

各單據上之右下角，但一張「黏貼憑證用紙」黏貼一張以上之單據者，該紙上之「憑證編號」欄須

書明「○號至○號」，但本明細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。 

    2.用途別欄請依預算明細表所列人事費、業務費、旅運費…等依序填列。 

  

計畫 

名稱 
 

全案總支出金額  

補助款總計金額  

支    用    內    容 

憑證號

碼 
用 途 別 摘            要 

小         計 合        計 

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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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費用結報明細表(自籌款)            

 
文 化 部 補 助 費 用 結 報 明 細 表(自籌款) 

註：1.憑證號碼按「黏貼憑證用紙」上之原始單據（如發、收據、支出證明單……等）依序編號，編於

各單據上之右下角，但一張「黏貼憑證用紙」黏貼一張以上之單據者，該紙上之「憑證編號」欄

須書明「○號至○號」，但本明細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。 

    2.用途別欄請依預算明細表所列人事費、業務費、旅運費…等依序填列。 

  

計畫 

名稱 
 

全案總支出金額  

自籌款總計金額  

支    用    內    容 

憑證號

碼 
用 途 別 摘            要 

小         計 合        計 

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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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黏貼憑證用紙                

粘 貼 憑 證 用 紙 

憑證號碼 預算科目 

金      額 

用 途 說 明 百

萬 

十

萬 
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

 
 

           

 

經   手 監驗或證明 保   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 關 長 官 

     

憑     證     粘     貼     線 
 

單 據 清 單 

使用說明： 

 一、受補助單位團體或個人，請

參照本單將支出單據依次

對齊粘貼，如單據過小時則

左邊可不對齊，稍向左移，

而將單據粘貼於左右兩邊

之中央，但上邊乃應對平粘

貼。以貼一張單據為原則，

如兩張以上單據粘貼一張

時應加繕單據清單。 

 二、本單僅貼主要單據，如有附

件，應註明張數，並將各項

附件附於本單之後。 

 三、單據較大者，應於報銷時依

本單據邊線尺寸，予以摺

疊。 

 四、手戈、驗收人或證明人及主

管，均應於單據粘貼後於本

單邊單粘貼騎縫上簽單。 

 五、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詳

加說明。 

 六、有關單據內容應注意事項。

詳見經費結報須知各點。 

 七、影印本單使用時，大小請勿

超過 270mm，寬 190mm 標

準，並裝成冊，連同費用結

報明細表等辦結報。 

編

號 
摘   要 

金      額 

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合       計        

 

附件八 


